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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湛江市水务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清单（河道采砂类）（征求意见稿）

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确定行政

措施

裁量行政措施

备注裁量因

素
裁量标准

1

无河道采

砂许可证

采砂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

例》第三条第一款 河砂属

于国家所有，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非法采运。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

例》第十三条第一款 河道

采砂实行许可制度。河道采

砂由地级以上市、县级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分级许

可并颁发许可证。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一

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无河道

采砂许可证采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扣押非法采砂作业工具，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

款。

无河道采砂许可证采砂，且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

款，可以没收非法采砂作业工具；危害

防洪安全、损坏工程设施、损害水生态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扣押非法

采砂作业

工具，没收

违法所得

111.非

法采砂量

大小

1111.根据非法采砂量裁量：

11111.非法采砂量在 100立方米以下的，处五万元罚款；

11112.非法采砂量在 100立方米以上的，每增加 50立方米，在

五万元的基础上增加三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

11113.非法采砂行为具有《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一

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且非法采砂量在 100立方米以下的，处五十

万元罚款；同时，每增加一种情形，在五十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十五万元

罚款（最高不超过一百万元），罚款八十万元以上的，同时没收非法采

砂作业工具；

11114.非法采砂行为具有《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且非法采砂量在 100立方米以上的，非法采砂

量每增加 50立方米，在五十万元的基础上增加五万元罚款；同时，每

增加一种情形，在五十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十五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一

百万元），罚款八十万元以上的，同时没收非法采砂作业工具。

（1）可同时适用

非法采砂量、非

法采砂作业工具

种类、数量及采

砂作业能力标准

的，按标准较高

的进行裁量；

（2）采砂人超过

河道采砂许可证

规定的期限采砂

的，按无河道采

砂许可证采砂进

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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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确定行政

措施

裁量行政措施

备注裁量因

素
裁量标准

环境、破坏矿产资源，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可采区非法采砂两次以上的；

(二)在禁采区、临时禁采区采砂的；

(三)在禁采期、禁止采砂作业的时段采

砂的；

(四)无正当理由擅自离开停泊区并实

施非法采砂的。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扣押非法

采砂作业

工具，没收

违法所得

112.非

法采砂作

业工具种

类、数量

及采砂作

业能力

1121.利用挖掘机非法采砂的，按挖掘机斗容大小进行裁量：

11211.斗容在 1立方米以下的，处五万元罚款；

11212.斗容在 1立方米以上的，每增加 0.5立方米斗容，在五万

元的基础上增加三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

11213.非法采砂行为具有《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一

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且挖掘机斗容在 1立方米以下的，处五十万

元罚款；斗容在 1立方米以上的，每增加 0.5立方米斗容，在五十万

元的基础上增加五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一百万元）；同时，每增加一

种情形，在五十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十五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一百万

元）。罚款八十万元以上的，同时没收非法采砂作业工具。

1122.利用抽砂泵非法采砂的，按抽砂工具的功率大小进行裁量：

11221.功率在 20千瓦以下的，处五万元罚款；

11222.功率在 20千瓦以上的，每增加 10千瓦功率，在五万元

的基础上增加三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

11223.非法采砂行为具有《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一

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且抽砂泵功率在 20千瓦以下的，处五十万元

罚款；功率在 20千瓦以上的，每增加 10千瓦功率，在五十万元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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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确定行政

措施

裁量行政措施

备注裁量因

素
裁量标准

础上增加五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一百万元）；同时，每增加一种情形，

在五十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十五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一百万元）。罚款

八十万元以上的，同时没收非法采砂作业工具。

1123.利用抓斗式采砂船非法采砂的，按抓斗斗容大小进行裁量：

11231.斗容在 1立方米以下的，处八万元罚款；

11232.斗容在 1立方米以上的，每增加 0.5立方米斗容，在八万

元的基础上增加五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

11233.非法采砂行为具有《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一

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且采砂船斗容在 1立方米以下的，处五十万

元罚款；斗容在 1立方米以上的，每增加 0.5立方米斗容，在五十万

元的基础上增加八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一百万元）；同时，每增加一

种情形，在五十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十五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一百万

元）。罚款八十万元以上的，同时没收非法采砂作业工具。

1124.利用自吸自运式采砂船非法采砂的，按抽砂工具的功率大小

进行裁量：

11241.功率在 300千瓦以下的，处十万元罚款；

11242.功率在 300千瓦以上的，每增加 100千瓦功率，在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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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确定行政

措施

裁量行政措施

备注裁量因

素
裁量标准

元的基础上增加五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

11243.非法采砂行为具有《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一

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且抽砂工具功率在 300千瓦以下的，处五十

万元罚款；功率在 300千瓦以上的，每增加 100千瓦功率，在五十万

元的基础上增加八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一百万元）；同时，每增加一

种情形，在五十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十五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一百万

元）。罚款八十万元以上的，同时没收非法采砂作业工具。

1125.利用链斗式采砂船非法采砂的，按采砂设备功率大小进行裁

量：

11251.功率在 30千瓦以下的，处十万元罚款；

11252.功率在 30千瓦以上的，每增加 10千瓦功率，在十万元

的基础上增加三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

11253.非法采砂行为具有《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一

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且采砂设备功率在 30千瓦以下的，处五十万

元罚款；功率在 30千瓦以上的，每增加 10千瓦功率，在五十万元的

基础上增加六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一百万元）；同时，每增加一种情

形，在五十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十五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一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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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确定行政

措施

裁量行政措施

备注裁量因

素
裁量标准

罚款八十万元以上的，同时没收非法采砂作业工具。

1126.利用射流式采砂船非法采砂的，按采砂设备功率大小进行裁

量：

11261.功率在 300千瓦以下的，处十五万元罚款；

11262.功率在 300千瓦以上的，每增加 100千瓦功率，在十五

万元的基础上增加五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

11263.非法采砂行为具有《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一

条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且采砂设备功率在 300千瓦以下的，处五十

万元罚款；功率在 300千瓦以上的，每增加 100千瓦功率，在五十万

元的基础上增加八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一百万元）；同时，每增加一

种情形，在五十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十五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一百万

元），罚款八十万元以上的，同时没收非法采砂作业工具。

1127.按采砂设备功率大小进行裁量的各类情形中，当事人故意隐

匿、损毁非法采砂设备功率铭牌且无法提供合法有效的非法采砂设备功

率证明文件的，按该非法采砂情形的最高处罚额度罚款。

1128.使用同一种类多数量采砂作业工具非法采砂的，按照叠加容

量或者功率裁量；使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采砂作业工具非法采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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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确定行政

措施

裁量行政措施

备注裁量因

素
裁量标准

分别按照容量或者功率裁量后叠加处罚，最高不得超过按该非法采砂情

形的最高处罚额度。

2

不按照河

道采砂许

可证规定

采砂或者

在禁采

期、禁止

采砂作业

的时段采

砂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

例》第二十五条第(一)、(二)、

(三)项 河道采砂人应当服

从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并

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的

规定和河砂开采权出让合同

的约定采砂；

(二)不得在禁采区、临时禁采

区、禁采期从事采砂作业；

(三)每天19时至次日7时不

得从事采砂作业。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二

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

定，不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采砂或

者在禁采期、禁止采砂作业的时段采砂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扣押非法采砂作

业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

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

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扣押非法

采砂作业

工具，没收

违法所得

121.超

出控制范

围的距离

1211.采砂人超出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的采砂范围采砂：

12111.超出采砂平面范围 50米或低于控制高程 0.5米以内的，

处五万元罚款；

12112.超出采砂平面范围 50米或低于控制高程 0.5米以上的，

超出范围每增加 25米或低于控制高程每增加 0.2米，在五万元的基础

上增加二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

（1）同时出现数

种情形时，罚款

数额累加计算

（最高不超过五

十万元）；

（2）罚款数额达

到二十万元以上

时，并处吊销河

道采砂许可证。

122.超

过的控制

采砂量

1221.采砂人超过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的控制采砂量采砂：

12211.超采量在 100立方米以下的，处五万元罚款；

12212.超采量在 100立方米以上的，每增加 50立方米在五万元

的基础上增加三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

123.变

更后作业

方式单位

时间采砂

量变更幅

1231.采砂人不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的作业方式采砂：

12311.其变更后作业方式单位时间内采砂量不高于原规定的作业

方式的，处五万元罚款；

12312.单位时间内采砂量高于原规定的作业方式一倍以内时，处

十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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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确定行政

措施

裁量行政措施

备注裁量因

素
裁量标准

度 12313.变更后作业方式单位时间内采砂量高于原规定的作业方式

一倍以上两倍以下时，处二十万元罚款；

12314.单位时间内采砂量高于原规定的作业方式两倍以上时，处

五十万元罚款。

124.变

更后作业

工具的功

率或规模

1241.采砂人不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的作业工具及其数量、规

模控制等采砂：

12411.其变更后作业工具的功率或规模累加不高于原规定作业工

具的，处五万元罚款；

12412.变更后作业工具的功率或规模累加高于原规定的作业方式

一倍以内时，处十万元罚款；

12413.变更后作业工具的功率或规模累加高于原规定的作业工具

一倍以上两倍以下时，处二十万元罚款；

12414.变更后作业工具的功率或规模累加高于原规定的作业工具

两倍以上的，处五十万元罚款。

125.不

按照规定

卸砂点卸

1251.采砂人不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的卸砂点卸砂的：

12511.出现一次的，处五万元罚款；

12512.在同一采砂许可期限内，出现第二次的，处二十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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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确定行政

措施

裁量行政措施

备注裁量因

素
裁量标准

砂的次数 12513.在同一采砂许可期限内，出现第三次及以上的，处五十万

元罚款。

126.禁

采时段或

禁采期

1261.采砂人在每天19时至次日7时禁采时段或者在禁采期采砂

作业的：

12611.不存在 121-125五种情形之任一种的，处二十万元罚款；

12612.并存 121-125情形之一种的，按照相应情形裁量后加重

一档罚款；

12613.并存 121-125情形之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处五十万元罚

款。

3

在河道管

理范围内

违法运输

河砂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

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禁

止装运非法开采的河砂。在

河道管理范围内运输河砂应

当持有河砂合法来源证明。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

例》第二十八条(一)(二)(三)

项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五

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运输河砂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扣押违法运输工具，没收

违法运输的河砂或者责令其卸到指定

水域，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

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无河

扣押违法

运输工具，

没收违法

运输的河

砂或者责

令其卸到

指定水域

131.违

法运砂量

1311.实施《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二）、

（三）项规定违法行为的，按照违法运砂量裁量：

13111.违法运输河砂量在一百立方米以下的，处五千元罚款；

13112.违法运输河砂量在一百立方米以上的，违法运输河砂量每

增加一百立方米在五千元的基础上增加五千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五万

元）。

132.违

法超运量

1321.实施《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项规

定违法行为的，按照违法超运量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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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确定行政

措施

裁量行政措施

备注裁量因

素
裁量标准

运砂人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运

输河砂的应当服从有关部门

的监督管理，并遵守下列规

定：

(一)持有的河砂合法来源证

明应当在其载明的有效期限

内单次使用，不得重复使用；

(二)不得伪造、变造河砂合法

来源证明，或者以买卖、出

租、出借等方式非法转让河

砂合法来源证明；

(三)运载河砂数量应当符合

河砂合法来源证明记载数

量；

砂合法来源证明运输河砂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项规

定，使用超过有效次数或者有效期限的

河砂合法来源证明的；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

定，伪造、变造河砂合法来源证明，或

者以买卖、出租、出借等方式非法转让

河砂合法来源证明的；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

定，运载数量明显不符合河砂合法来源

证明记载数量的。

13211.运载河砂数量超过河砂合法来源证明记载数量，超量 5%

以内的，不予处罚；

13212.运载河砂数量超过河砂合法来源证明记载数量，超量 5%

以上，且超量在一百立方米以下的，处五千元罚款；

13213.运载河砂数量超过河砂合法来源证明记载数量，超量 5%

以上，且超量在一百立方米以上的，超量每增加五十立方米在五千元的

基础上增加二千五百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五万元）。

4

监理单位

及其监理

人员与采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

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 监

理单位及其监理人员不得与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四

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

定，监理单位及其监理人员与采砂人、

责令改正

141.造

成河砂资

源损失方

1411.根据造成河砂资源损失方量裁量：

14111. 因监理单位及其监理人员与采砂人、运砂人串通，弄虚作

假，造成河砂资源损失方量在二百立方米以下的，对监理单位处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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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确定行政

措施

裁量行政措施

备注裁量因

素
裁量标准

砂人、运

砂人串

通，弄虚

作假，损

害国家利

益或者社

会公共利

益

采砂人、运砂人串通，弄虚

作假，不得损害国家利益或

者社会公共利益。

运砂人串通，弄虚作假，损害国家利益

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监理

单位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对监理人员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量 罚款，对监理人员处一千元罚款；

14112.因监理单位及其监理人员与采砂人、运砂人串通，弄虚作

假，造成河砂资源损失方量在二百立方米以上的，对监理单位按造成河

砂损失方量每立方米五十元裁量罚款（最高不超过十万元），对监理人

员按对监理单位罚款数额的百分之十罚款。

5

伪造、变

造河道采

砂许可

证，或者

以买卖、

出租、出

借等方式

非法转让

河道采砂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

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 河

道采砂人应当服从有关部门

的监督管理，并遵守下列规

定：

(五)不得伪造、变造河道采砂

许可证，或者以买卖、出租、

出借等方式非法转让河道采

砂许可证。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三

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五项规

定，变造河道采砂许可证，或者以买卖、

出租、出借等方式非法转让河道采砂许

可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吊销河道

采砂许可

证，没收违

法所得

151.行

为方式及

造成河砂

资源损失

方量

1511.根据违法行为方式及造成河砂资源损失方量裁量：

15111.尚未造成河砂资源损失的，对出借河道采砂许可证的处三

万元罚款；对变造河道采砂许可证的处十万元罚款；对买卖、出租等方

式非法转让河道采砂许可证的处十五万元罚款；

15112.已经造成河砂资源损失的，在“（1）”规定对应的罚款

裁量基数上增加河砂损失方量每立方米五十元裁量罚款（最高不超过三

十万元）。



11

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确定行政

措施

裁量行政措施

备注裁量因

素
裁量标准

许可证

6

在防洪吹

填加固堤

防、清淤、

疏浚、整

治河道和

航道等活

动批准方

案规定的

工程平面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

例》第二十三条 因防洪吹

填加固堤防、清淤、疏浚、

整治河道和航道等采砂的，

不需要办理河道采砂许可

证，但应当按照有关河道管

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

关手续，在依法批准的方案

规定的平面控制和高程控制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2019

年修订）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

十五条规定，不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规

定采砂或者在禁采期、禁止采砂作业的

时段采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扣押非

法采砂作业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扣押非法

采砂作业

工具，没收

违法所得

161.超

出控制范

围的距离

1611.采砂人超出批准方案规定的工程平面控制或者高程控制范

围采砂：

16111.超出采砂平面范围 50米或低于控制高程 0.5米以内的，

处五万元罚款；

16112.超出采砂平面范围 50米或低于控制高程 0.5米以上的，

超出范围每增加 25米或低于控制高程每增加 0.2米，在五万元的基础

上增加二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

同时出现以上数

种情形时，罚款

数额累加计算

（最高不超过五

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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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确定行政

措施

裁量行政措施

备注裁量因

素
裁量标准

控制和高

程控制范

围外采

砂，或者

所采河砂

不按照经

批准的方

案进行处

置

范围内进行作业，所采河砂

应当按照依法批准的方案进

行处置。

罚款，并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防洪吹填

加固堤防、清淤、疏浚、整治河道和航

道等活动在经批准的方案规定的工程

平面控制和高程控制范围外进行采砂

作业，或者所采河砂不按照经批准的方

案进行处置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162.不

按照批准

方案处置

河砂的次

数

1621.所采河砂不按照防洪吹填加固堤防、清淤、疏浚、整治河道

和航道等活动批准的方案进行处置：

16211.出现一次的，处五万元罚款；

16212.在同一审批方案期限内，出现第二次的，处二十万元罚款；

16213.在同一审批方案期限内，出现第三次的，处五十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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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确定行政

措施

裁量行政措施

备注裁量因

素
裁量标准

7

采砂船舶

未在作业

区或者指

定的停泊

区停泊、

无正当理

由擅自离

开作业区

或者指定

的停泊区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

例》第三十条 依法实施采

砂、防洪吹填加固堤防、清

淤、疏浚、整治河道和航道

等作业任务的船舶应当在其

作业区内停泊或者在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指定的停泊区内

停泊。

无合法作业任务的采砂船舶

应当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

定的停泊区内停泊，因特殊

作业和安全管理需要不能在

指定的停泊区内停泊的，可

以在海事管理机构公布的锚

地、停泊区或者其自有码头

停泊。

无正当理由，采砂船舶不得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六

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采砂船

舶未在作业区或者指定的停泊区停泊、

无正当理由擅自离开作业区或者指定

的停泊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到达作业区或者

指定的停泊区；逾期不到达的，扣押违

法停泊船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限期

到达作业

区或者指

定的停泊

区，逾期不

到达的，扣

押违法停

泊船舶

171.逾

期到达作

业区或者

指定停泊

区的天数

1711.根据逾期到达作业区或者指定停泊区的天数裁量：

17111.逾期不到达的，处一万元罚款；

17112.逾期超过一天的，每增加一天，在一万元的基础上增加一

万元罚款（最高不超过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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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确定行政

措施

裁量行政措施

备注裁量因

素
裁量标准

擅自离开作业区或者指定的

停泊区。

8

采砂人、

采砂船舶

所有人或

者经营人

拒绝配合

安装采砂

专用监控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

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 采

砂人、采砂船舶所有人或者

经营人应当配合安装采砂专

用监控设备，不得损毁、拆

除，不得妨碍其正常运行。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七

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

定，采砂人、采砂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

人拒绝配合安装采砂专用监控设备，或

者损毁、拆除设备，妨碍设备正常运行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

正的

181.行

为方式及

危害后果

1811.根据行为方式及危害后果裁量：

18111.拖延、不积极配合安装采砂专用监控设备的，处一万元罚

款；

18112.以隐瞒、欺骗、设置障碍等方式拒绝安装采砂专用监控设

备的，处三万元罚款；

18113.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采砂专用监控设备安装，或者阻碍

安装造成财物损失或人身伤害的，处以五万元罚款。

适用于拒绝配合

安装采砂专用监

控设备的处罚裁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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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确定行政

措施

裁量行政措施

备注裁量因

素
裁量标准

设备或者

损毁、设

备，妨碍

设备正常

运行

不改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损毁专用监控设备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182.设

备损毁程

度

1821.根据设备损毁程度裁量：

18211.部分损坏采砂专用监控设备外部构件的，处以一万元罚款；

18212.部分损坏采砂专用监控设备外部构件以外的其他部分，设

备仍可正常运行的，处以三万元罚款；

18213.拆除、损毁采砂专用监控设备的，处五万元罚款。

（1）适用于拒绝

配合安装采砂专

用监控设备的处

罚裁量；

（2）损毁、拆除

设备，可同时适

用设备损毁程

度、妨碍设备运

行时间标准的，

按标准较高的进

行裁量；

（3）造成设备部

分损坏、损毁的，

当事人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183.妨

碍设备运

行时间

1831.根据妨碍设备运行时间裁量：

18311.妨碍设备正常运行不足两小时的，处一万元罚款；

18312.妨碍设备正常运行两小时以上，不足五小时的，处两万元

罚款；

18313.妨碍设备正常运行五小时以上，不足八小时的，处三万元

罚款；

18314.妨碍设备正常运行八小时以上的，不足十二小时的，处四

万元罚款；

18315.妨碍设备正常运行十二小时以上的，处五万元罚款。



16

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处罚依据

确定行政

措施

裁量行政措施

备注裁量因

素
裁量标准

9

拒绝或者

阻碍监督

检查人员

依法执行

职务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

例》第三十八条 有关单位

或者个人应当配合监督检查

工作，不得拒绝或者阻碍监

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四十八

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拒绝

或者阻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五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处罚。

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191.行

为方式、

次数及危

害后果

1911.根据行为方式、次数及危害后果裁量：

19111.不积极配合监督检查的，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签署执法文

书的，处五千元罚款；

19112.阻碍监督检查人员监督检查、调查取证的，处一万元罚款；

19113.教唆他人聚众阻碍监督检查，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

监督检查，或者因阻碍行为造成财物损失或人身伤害，或者两次以上拒

绝或者阻碍监督检查的，处两万元罚款。


